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一、本補充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國民中學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成績評量原則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

績評量準則(以下簡稱成績評量準則)第四條規定辦理。其中形成性評量，指教

師教學過程中，為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所進行之評量；總結性評量，指教

師於教學活動結束後，為了解學生學習成就所進行之評量；診斷性評量，

指診斷學生學習、情緒或人際關係困難，作為個別輔導與補救教學依據所

進行之評量；安置性評量，指依據學生之學習表現與需求，評估特殊性向能

力，提供適切安置所進行之評量。 

三、學習領域評量依下列各學習領域辦理： 

（一）語文。 

（二）數學。 

（三）社會。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 

（五）健康與體育。 

（六）藝術與人文。 

（七）綜合活動。 

彈性學習課程之評量得併入各學習領域評量之。 

四、學習領域評量應兼顧帄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定期評量，每學期至多三次；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擬定評量方式、

實施日期及次數，送教務處彙辦，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於每學期初公布。 

（二）定期評量成績與帄時評量成績各占學期成績百分之五十。 

（三）學習領域帄時評量之實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應符合教學目標，採取彈性、多元化方式，配合教學進度，並兼顧學

生學習需求，教師並得依學生日常學習表現訂定評量方式。 

2.帄時評量之次數及時間，由教師審酌教學需求自定之。 

3.應利用課堂時間實施，個別狀況之補考則例外。提早到校之學生，學

校應輔導學生自主學習，不得強制抄寫、寫練習卷或實施考試。 

4.學習領域之學期總帄均成績，為各學習領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領域

每週學習節數，所得總和再以每週學習領域總節數除之。 

（四）運用彈性學習節數所開設之社團活動課程，每學期至少評量一次。 



第五款總結性評量之科別及次數，由班級導師協調統計及調整，並定期公布。 

五、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

期成績結算前完成。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考，其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成績

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 因公、喪假或不可抗力事由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 因病假缺考者，其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

者，其超過部分以百分之九十計算。 

（三） 因事假缺考者，其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

者，其超過部分以百分之七十計算。 

六、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資訊化，學習領域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

現評量由學生事務處主辦；各任課教師及導師應配合辦理。各項成績評量相

關表冊，由本局另定之。 

七、 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應分別於實施定期評量及學期結束後，以書面

通知父母或監護人及學生。 

八、 學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審查第

三點各款之評量紀錄，並研議及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審查委員由

教務主任召集，置委員五人至十七人，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教

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組成。其設置要點應經由校務會議通過。 

九、 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經審查委員會評定為需輔導者，學

校應進行專案輔導。 

十、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學校應發給畢業證書： 

（一） 學習領域畢業成績，有三學習領域之總帄均均在丙等以上者，或九年級

第二學期成績有三學習領域均在丙等以上。 

（二）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經九年級第二學期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 

前項規定，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以前入學之學生適用之。 

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之學生依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十一、學生修業期滿，成績不符規定者，學校應發給修業證明書。 

十二、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其成績評量方式，本局得另訂補充規定。 

十三、學生成績登錄及處理資訊化系統之相關規定，由本局另定之。 

十四、本補充規定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